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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格审查过程中，磋商小组严格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分别对供应商进行了资格性审查，其中青岛亿和海丽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因未将财务状况、缴纳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上传至主体库导致磋商无效，剩余所有供应商均通过了资格性审查。
在符合性审查过程中，磋商小组严格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了评审，其中郑州哲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上传的产品检测报告未注明所检测的产品具体名称，仅从检测报告所附的图片无法确定产品的具体型号，不符合磋商文件第四章第一条技术要求（如有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需将相关证明材料上传至主体库），导致磋商无效；江苏锐杰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未上传全部产品的检测报告，其中一项检测报 告内容与磋商文件要求的产品不一致，不符合磋商文件第四章第一条技术要求（如有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需将相关证明材料上传至主体库），导致磋商无效；剩余所有供应商均满足磋商文件实质性要求，通过了符合性审查。

